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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视频通讯会议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8,384,3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85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悦女士主持，采取现场（视频通讯会议）加网络投票方

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6人，董事方章乐先生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浦冬婵女士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总经理陈晓先生、财务负责人林群女

士、副总经理辛俊宝先生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384,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384,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844,855 99.8250 539,541 0.1750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384,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384,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384,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384,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24,7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384,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张海明 308,368,706 99.9949 是

11.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王俊强 308,368,696 99.9949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26,197,9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62,891,8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9,294,6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38,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9,255,9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31,791,357 100.00 0 0.00 0 0.00

4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31,791,357 100.00 0 0.00 0 0.00

5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1,791,357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1,791,357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
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31,791,357 100.00 0 0.00 0 0.00

10.01 张海明 31,775,667 99.9645

11.01 王俊强 31,775,657 99.9645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 1-8项议案和 10-11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第 9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于 2022 年 4 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法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4、5、7、8、10、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豪园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海明、陈晓、张悦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依漫律师、宋滕昊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和《通知》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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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于 2022年 5月 20日下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
会议应参加董事 7名，实际参加董事 7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海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补选张海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补选方章乐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补选王俊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补选后，公司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张海明 陈晓、方章乐、刘天民、程安林、王俊强

审计委员会 程安林 刘天民、林群

提名委员会 王俊强 刘天民、张海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天民 程安林、陈晓

上述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附件：简历
张海明：男，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学硕士，具备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授予的财务总监资格，上

海市奉贤区第五届政协委员。 曾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曾任上海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驻法国巴黎代表处
首席代表，1999 年创立上海豪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豪园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豪园”）。 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上海豪园执行董事、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山东海利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树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彩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牧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开曼药明海德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子公司董事、上海
润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表、苏州通和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伙人、苏州通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苏州通和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人。

张海明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486,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同时张海
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豪园的控制人，与公司董事长张悦女士、董事总经理陈晓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7,159,6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38%。 张海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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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征收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分别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国有土地上非居住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 公司位于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720 号、6670 号（即上海市奉贤区金海街道
16单位 16-01 地块）上的土地、房产及设施附属物等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公司与上海市奉贤区金海街道
办事处（征收方）、上海市奉贤区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征收实施单位）签署了《上海市奉贤区
金海街道 16 单元 16-01 地块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征收补偿费用合计人民币
397,431,625元。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9月 26日、2020年 9月 27日、2020年 10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的《海利生物关于拟签署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及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0、2020-074）、《海利生物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 2020年 10
月 23日和 10月 26日公司收到首期征收补偿款 119,230,000元，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8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海利生物关于收到部分征收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

近日， 公司收到剩余征收补偿款合计 278,201,625元， 截止本公告日， 已收到全部征收补偿款人民币
397,431,625元。 本次收到征收补偿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土地收储的有关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征收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搬迁涉及的土壤检测事宜尚未完成，因此对涉及土
地的补偿款金额确认仍存在不确定性，其他有关征收补偿协议涉及的相关事宜已经履行完毕，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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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 14：00 在安徽

省合肥市庐阳区连水路 19号公司办公楼一楼 101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发出。 会议应
参与投票董事 9人，实际参与投票董事 9人（其中，独立董事张京跃先生、王文兵先生、鲁昌华先生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孙志勇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

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 备查文件
1.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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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一、 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按《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价值持续增长的考虑，公司拟调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
年持有期限届满未授予转让的回购股份 460,863 股的用途，由“用于股权激励”调整为“依法注销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

上述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312,308,758 股变更为 311,847,895 股，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12,308,758元变更为 311,847,895元。

二、 修订《公司章程》相应的条款
序号 本次修改的原文内容 本次修改的内容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2,308,758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1,847,895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12,308,758 股，均为人民币普
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11,847,895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除以上修订条款外，其他未涉及处均按照原章程规定不变。 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以及修订《公司章
程》事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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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 9：00 在安徽

省合肥市庐阳区连水路 19号公司办公楼一楼 101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发出。 会议应
参与投票监事 3人，实际参与投票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玉贵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

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 备查文件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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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6月 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 6月 6日 14分 00分
召开地点：安徽合肥市庐阳区工业园连水路 19号行政楼 101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6月 6日
至 2022年 6月 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
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事宜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
2 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议案已于公司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详

见 2022年 5月 21日公司在指定信披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n）。
2、 特别决议议案：1、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
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01 志邦家居 2022/5/31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公章）、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需加盖

法人公章）、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5、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安徽合肥市庐阳区工业园连水路 19 号行政楼证券部
电话：0551-67186564
传真：0551－65203999
邮箱： zbom@zbom.com
联系人：臧晶晶
（三）登记时间：2022年 5月 31日上午 9:30-11:30 14:00-16:00；
六、 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凭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原 件进入会场；
2、会务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一切费用自理；
3、凡参加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记者须在股东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年 6月 6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调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的
议案

2 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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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

并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460,863
股的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股权激励”调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将由 312,308,758股变更为 311,847,895股。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回购方案的概述
2018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8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 7,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计回购股份不超过 2,000,00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2月 5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72）。 根据
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19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对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
民币 45元/股的价格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回购期限为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回购股份用
于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修订版）》（公告编号：2019-031）。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30元/股的价格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7,000 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13,5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 个月
内，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6月 14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44）。

二、 回购方案实施与股份使用情况
（一）回购方案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2019 年 1 月 3 日、2019 年 2 月 12 日、2019 年 3 月 5 日、2019 年 4 月 2

日、2019年 5月 7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并于 2019年 4月 25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
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公告》。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2019年 6月 6日，公司发布《关于股份回购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截至 2019年 6月 4日，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1,999,9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因回购期间公司实施分红转赠，已回购股份不享
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导致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被动降至 1%以下），最高成交价为 36.44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18.72元/股，成交均价为 25.3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50,606,968.64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按
已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2019年 7月 4日，公司发布《关于第二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截止 2019
年 7月 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4,499,922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1%，支付的
总金额为人民币 88,506,077.98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按已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二）股份使用情况
1.第一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情况
2019年 9月 10日，公司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实施本次激励计划，上
海信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以及法律意见书。 公
司于 2019年 9月 11日披露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

2019年 9月 1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就激励对象的名字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9年 9月 11日
起至 2019年 9月 20日止，共计 10天。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
异议。 公司于 2019年 9月 20日召开了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议案》，并于 2019年 9月 21日披露了《三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9 月 27 日，公司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 2019年 9月 27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 5 名激励
对象授予 129.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9.6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以 2019年 9月 27
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第二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情况
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2020年 2月 10日, 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激励计划有关的议案。 公司已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批准本激励计划，并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2020年 2月 10 日，公司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 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对应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2.70 万股，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212 人调整为 210 人，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数量由
477.60万股调整为 474.90万股。

三、 本次调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的原因及内容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按《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价值持续增长的考虑，公司拟将 3年持有期限届满未授
予转让的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股权激励”调整为“依法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截至会议当天，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 3年持有期限届满但未授予转让的股份为 460,863 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
由 312,308,758股变更为 311,847,895股。

四、 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回购股份注销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779,300 1.21 0 3,779,300 1.2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08,529,458 98.79 -460,863 308,068,595 98.79
其中：回购专用账户 3,580,779 1.14 -460,863 3,119,916 1.00
总计 312,308,758 -460,863 311,847,895

注： 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调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调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尚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按照相关规定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本次股份注销后，公司股
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

五、 本次调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是公司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 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公司每股收益水平，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
者权利的情形。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 基于公司可持续

发展的价值增长考虑，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
力、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
一致同意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60,863股股份。

七、 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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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5月 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 9:

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
15至 2021年 5月 2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2号粤电广场南塔 3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进先生
6、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实到董事 11 人（其中独立董事 4 人），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其中独立监事 1人），实到监事 5人（其中独立监事 1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部门部长、年审会计师、
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序号 股东类别 人数 代表股份 比例

一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47 3,806,895,336 72.5084%

其中：A股股东 4 3,749,067,228 84.2132%

B股股东 43 57,828,108 7.2429%

二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22 9,035,073 0.1721%

其中：A股股东 8 7,525,327 0.1690%

B股股东 14 1,509,746 0.1891%

三

合计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69 3,815,930,409 72.6805%

其中：A股股东 12 3,756,592,555 84.3822%

B股股东 57 59,337,854 7.4320%

四

中小股东（代理人） 66 171,901,106 3.2741%

其中：A股股东 10 124,219,929 2.7903%

B股股东 56 47,681,177 5.9720%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582,355 99.9997% 10,200 0.0003% 0 0.0000%
B股 58,638,794 98.8219% 324,660 0.5471% 374,400 0.6310%
合计 3,815,221,149 99.9814% 334,860 0.0088% 374,400 0.0098%
中小股东 171,191,846 99.5874% 334,860 0.1948% 374,400 0.2178%

（2）审议《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582,355 99.9997% 10,200 0.0003% 0 0.0000%
B股 58,519,494 98.6208% 295,160 0.4974% 523,200 0.8817%
合计 3,815,101,849 99.9783% 305,360 0.0080% 523,200 0.0137%
中小股东 171,072,546 99.5180% 305,360 0.1776% 523,200 0.3044%

（3）审议《关于〈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582,355 99.9997% 10,200 0.0003% 0 0.0000%
B股 58,939,994 99.3295% 392,160 0.6609% 5,700 0.0096%
合计 3,815,522,349 99.9893% 402,360 0.0105% 5,700 0.0001%
中小股东 171,493,046 99.7626% 402,360 0.2341% 5,700 0.0033%

（4）审议《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296,806 99.9921% 10,200 0.0003% 285,549 0.0076%

B股 58,638,794 98.8219% 697,960 1.1762% 1,100 0.0019%

合计 3,814,935,600 99.9739% 708,160 0.0186% 286,649 0.0075%

中小股东 170,906,297 99.4213% 708,160 0.4120% 286,649 0.1668%

（5）审议《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和〈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582,355 99.9997% 10,200 0.0003% 0 0.0000%

B股 58,855,794 99.1876% 295,160 0.4974% 186,900 0.3150%

合计 3,815,438,149 99.9871% 305,360 0.0080% 186,900 0.0049%

中小股东 171,408,846 99.7136% 305,360 0.1776% 186,900 0.1087%

（6）审议《关于 2022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296,806 99.9921% 10,200 0.0003% 285,549 0.0076%
B股 58,620,334 98.7908% 347,720 0.5860% 369,800 0.6232%
合计 3,814,917,140 99.9734% 357,920 0.0094% 655,349 0.0172%
中小股东 170,887,837 99.4106% 357,920 0.2082% 655,349 0.3812%

（7）审议《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296,806 99.9921% 10,200 0.0003% 285,549 0.0076%
B股 58,989,034 99.4121% 347,720 0.5860% 1,100 0.0019%
合计 3,815,285,840 99.9831% 357,920 0.0094% 286,649 0.0075%
中小股东 171,256,537 99.6250% 357,920 0.2082% 286,649 0.1668%

（8）审议《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296,806 99.9921% 10,200 0.0003% 285,549 0.0076%
B股 59,007,494 99.4433% 329,260 0.5549% 1,100 0.0019%
合计 3,815,304,300 99.9836% 339,460 0.0089% 286,649 0.0075%
中小股东 171,274,997 99.6358% 339,460 0.1975% 286,649 0.1668%

（9）审议《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5,326,455 99.9663% 1,266,100 0.0337% 0 0.0000%
B股 54,670,020 92.1335% 4,428,274 7.4628% 239,560 0.4037%
合计 3,809,996,475 99.8445% 5,694,374 0.1492% 239,560 0.0063%
中小股东 165,967,172 96.5481% 5,694,374 3.3126% 239,560 0.1394%

（10）审议《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晓晴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同届。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6,296,906 99.9921% 10,100 0.0003% 285,549 0.0076%
B股 58,620,334 98.7908% 109,260 0.1841% 608,260 1.0251%
合计 3,814,917,240 99.9734% 119,360 0.0031% 893,809 0.0234%
中小股东 170,887,937 99.4106% 119,360 0.0694% 893,809 0.52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张丽丽、颜丽欣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
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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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09:15 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

15:00；
2.召开地点：本次会议现场召开地点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京山轻机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健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类型 参会
人数（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参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合计） 13 200,241,786 32.1882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合计） 4 200,195,972 32.18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9 45,814 0.007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会的中小股东（合计） 9 45,814 0.007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0,241,786 200,219,672 99.9890 22,114 0.0110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5,814 23,700 51.7309 22,114 48.2691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2.审议《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0,241,786 200,219,672 99.9890 22,114 0.0110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5,814 23,700 51.7309 22,114 48.2691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3.审议《2021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0,241,786 200,219,672 99.9890 22,114 0.0110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5,814 23,700 51.7309 22,114 48.2691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4.审议《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0,241,786 200,219,672 99.9890 22,114 0.0110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5,814 23,700 51.7309 22,114 48.2691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5.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0,241,786 200,217,772 99.9880 24,014 0.0120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5,814 21,800 47.5837 24,014 52.41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6.审议《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王伟

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0,960,099 40,937,985 99.9460 22,114 0.0540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5,814 23,700 51.7309 22,114 48.2691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7.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0,241,786 200,219,672 99.9890 22,114 0.0110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5,814 23,700 51.7309 22,114 48.2691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8.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200,241,786 200,219,672 99.9890 22,114 0.0110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5,814 23,700 51.7309 22,114 48.2691 0 0

表决结果：所得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玉阶、邱丽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相关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